
TIQE2012臺灣國際拼布大展

Taiwan International Quilt Exhibition 2012 

徵件簡章

Entry Prospectus
此版本僅適用於臺灣地區
繼TIQE2009(網站http://www.taqs.org.tw/tiqe2009/)之後，再次策劃具有藝術性、教育性的國際藝術拼布展覽，以全球議題為重心的國際徵件計劃，強調拼布創作除了技術詮釋之外，還有環境關懷、人文精神的當代藝術價值。TIQE2012徵件主題分為
Ⅰ：流動的水、河流，Ⅱ：超越幾何。
本屆國際參展作家預估達11個國家(美國、加拿大、法國、匈牙利、英國、澳洲、比利時、荷蘭、義大利、德國及韓國)，陸續增加中。與知名國際作家同場展出機會難得，屆時當然是榮耀之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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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辦單位：
1、 展覽地點(一)：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

展覽日期：2012年8月11日至2012年9月7日
展覽地點(二)：臺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心

展覽日期：2012年9月22日至2012年10月29日

2、 日程表

	2011年4月15日
	公佈徵件簡章

	2012年2月 3日
	報名截止日(依郵戳為憑)

	2012年2月29日
	錄取通知(將以Email通知及網站公佈http://www.taqs.org.tw/)

	2012年3月 9日
	入選作品之電子圖檔解析度不符標準者補寄圖檔截止日

	2012年4月10日
	繳交參展費用及錄取參展作品寄達TAQS 截止日

	2012年8月11日
	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 開展，開幕茶會

	2012年9月 7日
	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 閉展

	2012年9月22日
	臺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心 開展

	2012年10月28日
	臺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心 閉展

	2012年12月14日
	作品歸還給藝術家


3、 展覽主題

主題Ⅰ:流動的水、河流

水、河流充滿著生命和養分：新奇，鮮活，永續象徵生命的源頭。期望傳達一種律動的、宏廣的、微觀的視角，及維繫自然萬物的水、河流所包含的各種生命（生活）感受。

主題Ⅱ:超越幾何

幾何構圖是每位拼布人學習的起點；創作拼布是超越學習途徑、界限，延伸至空間與時間，將所感受有趣創意與人們分享。

4、 策展人介紹：

林幸珍是居住在臺灣的纖維藝術家，20年來從事創作、策劃展覽與教學。擅於帶領團體合作大尺寸的創作。長期關心全球環境議題並將觀察設計在作品中。(網站：http://www.linhsinchen.idv.tw/)纖維藝術是涵蓋文化生命的連結性創作，以致努力拓展視野，達成設計目標，常常超出自我所能給予的自由標準；每個細節都必須連結貫穿，追求極致的精神。也是TAQS理事長。
5、 報名資格與準則:
(1) 報名者資格：年滿20歲，居住於臺灣或身份為臺灣人之拼布創作者。
(2) 展覽主題Ⅰ：水、河流主題創作
1.個人報名：獨立創作完成水、河流之作品。
作品尺寸：任一邊不超過200公分。
作品牌：內容需包括作者姓名和作品名稱，並將此作品牌縫製於作品背面右下角；作品背面上方需縫製掛套，掛套寬度需為12公分。
2.團體報名：為拼布團體成員共同縫製組合而成的水、河流主題創作。
作品尺寸：任一邊不超過200公分。

作品牌：內容需包括原創作者及參與成員姓名和作品名稱，並將此作品牌縫製於作品背面右下角；作品背面上方需縫製掛套，掛套寬度需為12公分。
(3) 展覽主題Ⅱ：超越幾何
個人報名：獨立創作完成「超越幾何」之作品。

作品尺寸：僅接受唯一尺寸- 50 × 50公分。

作品牌：內容需包括作者姓名和作品名稱，並將此作品牌縫製於作品背面右下

角；作品背面上方需縫製掛套，掛套寬度需為12公分。

(4) 壁掛式作品請於作品背面上方縫製可供掛桿穿透之布套，背面下方請縫製

「作品牌」，以利展場佈置（詳見下圖）。「作品牌」內容需含：作品名稱、
作者姓名、作品尺寸、完成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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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 拼布作品必需符合以下定義：
1. 藝術拼布創作是探索與表達的視覺藝術美學。本展定義的「拼布」為三層接縫的纖維創作：二層棉布中間夾襯棉，以針線設計將三層連結一起，手（機）縫均可。
2. 以針線及纖維為創作媒材、使用「拼布」技法之藝術作品。
3. 具經典指標意義、創新技術、精緻傳統技藝、美學價值、文化內涵、體現生活經驗與反思…等價值之作品。
4. 具備原創價值：

(1) 作品需為原創，無抄襲、複製、仿冒、非法使用或侵害他人著作權等情事，若有任何違法或侵權事宜，法律責任由作者自行負責，並立即上網公佈取消參展權。

(2) 僅接受從發想、構圖（紙型）到縫製完成均為獨立創作，或集體創作作品（需載明原創設計者及所有縫製者）。
團體創作為原創設計者一人從發想、構圖（紙型）到多人參與縫製完成稱為團體創作作品（需載明原創設計者及所有縫製者）。
(3) 不得使用、複製他人設計圖（紙型）修改之作品視為新創作。
(4) 參展作品不得由他人代為縫製之作品。
(6) 入選標準：

創意概念、縫製技巧、材料使用、作品完整度佔75%。
文字敘述(含作者自述及創作介紹)佔25%。
(7) 不接受3D，直立式作品。
(8) 每個展覽主題每人最多報名三件作品。
(9) 費用：
1. 報名費：每人2,000元。(最多可繳交六件作品)

2. 作品經評選入選，每件需繳交參展費用3,000元，共同分擔展覽宣傳費用、展場佈置工程、作品及排版印刷等龐大費用。

3. 費用匯款明細：
匯款戶名：社團法人臺灣藝術拼布研究會
匯款帳號：104540058188
銀行名稱：中國信託中台南分行(代號822)
請於匯款單中註明報名者姓名，以方便開立收據。(可先來電確認款項：06-2136133)
(10) 繳交作品圖片及電子圖檔：
作品圖片：

1. 每件作品必需提供一張整體圖片及一張細部圖片，請黏貼於報名表上。
2. 整體圖像必須顯示作品全部(包括邊)。
可繳交電子圖檔：

1. 圖檔解析度為300 dpi，電子圖檔格式為高品質JPEG檔或JPG檔。
2. 圖檔以作者加作品名稱命名，並標示為「整體」或「細部」。
例如：作者-作品名稱-整體.jpg或作者-作品名稱-細部.jpg。
3. 請將圖檔燒錄為光碟片。 
4. 若光碟內含多人作品圖檔，請於光碟封面上備註清楚。
(11) 報名方式：
請於收件期間檢附下列資料，以掛號郵件寄（送）達本會：

1. TIQE2012臺灣國際拼布大展報名表。

2. 親筆簽名之切結書(切結書張數須與作品件數相同，例如三件作品須填寫三張切結書)。
3. 作品電子圖檔之光碟片
4. 繳交報名費用之匯款憑證影本。

5. 收件地址：70045 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252號9樓
社團法人臺灣藝術拼布研究會 收
(信封上請註明「TIQE2012 臺灣國際拼布大展報名送件」

6.  報名表請自行備份留底，若作品未入選將不退還報名表及報名費。

(十二)作品專輯：
出版全彩作品專輯，收錄完整的TIQE2012展覽作品並寄送參展作者乙本。
藝術家必須提供展覽作品的數位圖像檔，且同意提供TAQS使用作品圖像於作品專輯印刷上，沒有版權費或任何其他額外費用。
主辦單位對於參展之作品影像/介紹文字擁有無償行使展覽、宣傳、出版（本次大展文宣、作品集）、電子傳輸及建立網路資料庫之權利。作者擁有其著作權。
(十三) 藝術作品寄送日期：
1. 藝術家參展作品必需於2012年4月10日前到達TAQS。

2. 寄送作品請使用「可再次使用」的包裝媒材，將作品妥善包裝。作品外箱（僅接受紙箱）請黏貼標籤註明作者姓名及作品名稱，以方便整理。若因包裝不佳造成作品損壞，主辦單位不負擔損壞責任。請勿使用木箱、鐵箱、壓克力箱等包裝，箱子類包裝僅接受「紙箱」。
3.收件後，所有作品都會被小心保管，展期結束後，以原本的包裝寄回。
4.為了作品安全，請使用可重複使用的包裝紙箱(不接受木箱)，我們將使用　原本的紙箱將作品送回。作品必需送達TAQS進行檢查和佈展工程處理。
5.TAQS將參展作品在2012年12月14日完整包裝，寄還藝術家。
(十四) 運費及保險：
1. 作品寄送費用：由藝術家負擔作品運送至TAQS之運費及運輸保險費。待展覽結束後，TAQS負擔作品歸還運費及保險費。
2. 本會負責展覽期間的作品保險費用，但作品往返展場的保險費用由作者自行負責。請於收件表上列出作品價值供本展進行保險事宜（最高不得超過新台幣兩萬元整），未填寫者，由主辦單位酌量保險，不得異議。主辦單位保留最後決定投保金額的權利。
3. 若作品在展覽前售出，作者需負擔將作品送達至TAQS，負如期展出的責任。
(十五) 銷售：展覽期間不銷售藝術家作品。
(十六) 報名者與主辦單位之權利與義務
1. 參展作者於申請書上所填寫之創作理念、過程、故事等，同意無償提供本展覽相關之印刷、網站及其它公共使用。

2. 主辦單位擁有入選作品之公開展示權，及作品影像重製權、編輯權、發行權、公開上映、播放、資料發行、出版、網路刊登等權利。

3. 非會員獲選為參展者，可申請加入本年度入會會員。
4. 送件參加者對本會之審議結果、作品陳列、文宣出版等不得有任何異議。
5. 入選作品應在指定日期內寄(送)達，若實際作品有下列情事者，本會具有最後裁決權，並禁止申請本會辦理之展覽三年：
(1)實際作品含有有害物質或易損壞元素。
(2)實際作品與報名表中之提供參賽影像不符合者。
(3)經參審入選參展之作品，未如期繳交實體作品或有抄襲或損害他
　　人著作之情事者，即取消參展資格，且有任何著作財產權之糾紛，
　　作者應負相關責任問題。
(4)未完成本展日程，中途退展。
(5)未如期繳交參展費用之入選者。

6. 主辦單位會依展場硬體設備限制，彈性調整展出作品之名單，參展者不得有任何異議。
7.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得修正公佈於本會網站之。
如果您有任何疑問，請聯繫：
TAQS社團法人臺灣藝術拼布研究會
臺灣70045 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252號9樓

電話: 06-2136133  傳真: 06-2145477

E-mail：taqs@taqs.org.tw
網　站：www.taqs.org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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